
 

 
61

立法院公報 第 102 卷 第 56 期 院會紀錄

說明： 

一、在千呼萬喚、爭議迭起之際，終於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於最近決議「自明（103）年元旦起

將時薪調整為 115 元」！這項僅增加 6 元，調整漲幅 5.5%的決議，卻是在經過漫長的勞資

對立後，才勉強過關。事實上，時薪調至 115 元，對於保障勞工基本權益上的作為，實質

效益有限！ 

二、多年來，台灣基層勞工在面對基本工資月薪停滯、日薪僅微幅調漲的困頓，卻同時需要承

受萬物齊漲、經濟成長停滯不前、實質稅負嚴重扭曲與不公平的現象，讓廣大勞工與上班

族，對於此次的基本工資漲幅完全無感，相對的，企業經營不易，也未見經濟復甦的支撐

力，政府未協助脫困，難辭其咎。台灣的勞工除了對歷次基本工資的調漲「無感」外，就

連勞工的基本工作及福利條件不符勞基法的案例亦頻頻傳出。 

三、環顧台灣近十年來勞動條件的惡化，且年輕世代不願吃苦，事求人使社會人力成本提高之

下，加上公家機構在政府的默許下，實在難辭其咎。尤其以台灣的「勞動彈性化」現象與

各種約聘、派遣勞工的大量使用，政府所屬的公家機構可以說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 

四、在勞動彈性化大旗下衍生的「非典型」勞動力，被公家機構視為節省人事成本的合理手段

，也促成民間企業紛紛效尤，大量地以人事成本精簡為名，被漫無限制地使用。雖然在必

要時以彈性化的方式來僱用員工以共渡難關實為無可厚非之舉，但人事成本的節省絕不應

該以犧牲勞工權益與保障為條件，更不能成為雇主迴避責任的藉口。這個基本認識不僅適

用在一般企業，政府與公家機構更應以此為鑑，帶頭照顧員工！ 

（九十一）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大陸旅遊法開始實行後，台灣旅遊及

相關產業已明顯所受影響，籲請政府有關應予正視。大陸旅

遊法上路，是項挑戰，但也是機會。尤其長時以來的強迫購

物、索取回扣等的「低價團費加高價購物」旅遊模式，已嚴

重挫傷台灣的觀光形象，政府及業界應藉此良機亟思改善之

道。但若「恃寵而驕」消極因應，大陸境外旅遊及消費快速

成長的機會將極有可能拱手讓給其他國際旅遊市場。綜合陸

客來台觀光的特點，政府宜藉此契機引導業者徹底改變零團

費或低團費、高佣金之陸客團畸形生態，朝向健康方向調整

。長期以來，大陸方面取得的台灣旅遊資訊有很大的局限性

，不僅導致這些景區過於擁擠，同時也無法帶動我旅遊業的

全面發展。因此，政府與旅遊業者應提升行銷能力，豐富陸

客自由行與深度遊的選擇內容。其次，兩岸須儘快協商開放

更多自由行的城市與人數，以平衡團體遊客數量減少帶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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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兩岸和平發展開啟了大陸民眾來台觀光的大門，旅遊

業迎來發展的大好時機。但如果我們不認真檢討存在的問題

，在陸客對台灣的新奇感消失後，來台觀光的吸引力將很難

持久，陸客的消費更難有提升。總之；高品質旅遊才能讓觀

光客真正瞭解台灣，政府應藉此機會及重新規劃旅遊業發展

轉型，俾使有效提升台灣觀光旅遊產業的品牌與競爭力，特

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大陸旅遊法 102 年 10 月 1 日上路，旅遊業者擔心來台陸客團人數跌 3 成。交通部觀光局和

大陸海旅會台北辦事處都認為，短期內陸客團可能會急升，以出清一般團，然後開始震盪

，再穩步的向上提升；業界估計受影響時間 1 到 3 個月左右，來台數也可能少 3 成，然後

會持續回穩。儘管短期內來台陸客團人數會下滑，但對兩岸旅遊長期發展有正向作用。 

二、大陸來台旅遊是活動和延伸性的場景，源頭在大陸，接待在台灣，品質是否好，和組團社

及接待社都息息相關。大陸施行《旅遊法》，是好的轉型，可預見短期會對陸客團來台市

場造成震盪，但不會影響自由行。其實；台灣實施優質團的精神，和大陸《旅遊法》也十

分契合。優質團是以獎勵方式，大陸《旅遊法》有力度管理，禁止用不合理的團費組織旅

遊活動，對過去善於操作以購物佣金彌補團費者，未來已沒有很大的生存空間。就兩岸文

化交流觀光互動長遠言是屬「好事」，未來會有輝煌成果。 

三、中國大陸「旅遊法」禁止旅行社安排購物行程，針對零團費、強迫購物的旅行團，將祭出

重罰；從長遠來看，旅遊法提升陸客品質，低價團減少、自由行增加將成為主流趨勢，對

台灣觀光產業而言，應是加分。藉由旅遊法，也能淘汰體質不佳的旅行社，反而有助整體

服務品質向上提升。 

四、大陸《旅遊法》嚴禁零團費旅遊及購物行程，雖有助於提升旅遊品質，但政府有關若「恃

寵而驕」，消極因應，大陸境外旅遊及消費快速成長的機會將極有可能拱手讓給其他國際

旅遊市場。 

五、政府應藉此契機引導業者徹底改變零團費或低團費、高佣金之陸客團畸形生態，朝向健康

方向調整。長期以來，大陸方面取得的台灣旅遊資訊有很大的局限性，過多集中在阿里山

、日月潭、台北故宮等少數景區，不僅導致這些景區過於擁擠，同時也無法帶動我旅遊業

的全面發展。因此，政府觀光局與旅遊業者應提升營銷能力，豐富陸客自由行與深度遊的

選擇內容，譬如「電影主題遊」、「養生休閒遊」、「文藝遊」、「吃貨遊」、「部落遊

」等等。其次， 

六、兩岸須儘快協商開放更多自由行的城市與人數，以平衡團體遊客數量減少帶來的影響，未

來兩岸應協商加快對大陸 3、4 線城市的自由行開放。不過，擴大自由行固可補部分團客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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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但數量增加後亦可能良窳不齊，故陸客政策仍須整體考量，不宜切割處理。兩岸和平

發展開啟了大陸民眾來台觀光的大門，旅遊業迎來發展的大好時機，但如果我們盲目自信

、因循懈怠，不認真檢討存在的問題，那在陸客對台灣的新奇感消失後，來台觀光的吸引

力將很難持久，陸客的消費更難有提升。重視數量不重品質的政策須根本調整，大陸旅遊

法上路，是項挑戰，但更是提升台灣觀光競爭力走向國際旅遊舞台的絕佳機會。 

（九十二）本院黃委員昭順，針對經濟部日前舉辦 2013 台商投資台灣高

峰會，獲得熱烈回應，回流意願創下歷史新高，但亦反映，

冗繁行政程序「卡關」、「土地炒作問題及取得困難」，導

致投資計畫延宕。顯見如果政府無法解決上端，則台商回流

仍難實現，也無法為台灣經濟帶來新的動能。政府推動台商

回台投資方案，成立單一窗口簡化行政程序，本席深表肯定

並期待政策的落實。但對於有意願回流的台商言，能否在適

當的區位、取得價格合宜的土地，才是決定其投資計畫能否

成功的關鍵。但事實上，近幾年因非都市計畫內的工業區土

地由於不在奢侈稅課徵範圍，部分投資客轉而炒作工業用地

，據內政部調查顯示，今（102）年上半年工業區地價上漲

4.17%，漲幅高過住宅區和商業區，顯示「人為炒地」嚴重。

此外，廠商的「養地」行為，也對工業用土地價格高漲產生

極大影響，相關地價數年來飆升近 4 倍，讓有意願回流投資

的台商找不到土地設廠。換言之，工業用地價格不合理的漲

價，已成為阻礙台商回流與台灣產業轉型的關鍵課題，政府

不應再坐視這問題的嚴重性。唯有迅速採取劍及履及的作為

，才不會使台商回流淪為空談，特向行政院提出質詢。 
 

說明： 

一、財政部於祭出奢侈稅（特種貨物及勞務稅）打房，但因「非都市土地」（都市計畫範圍以

外土地）不納入課稅，加上近來不少台商回流設廠，工業用地需求增加，部分投資客轉往

炒作工業用地，獲利驚人。以國稅局最近發現一個案例，投資客經由法拍購得新竹地區的

工業用地及舊廠房，拆除廠房後，在兩年內以「素地」轉手賣出，大賺十多億元，由於是

非都市土地，不必課徵奢侈稅，加上現行土地交易所得免稅，且短期買賣也課不到土地增

值稅；換句話說，投資客炒作工業用地大賺十多億元，卻幾乎不用繳什麼稅。 

二、經濟部日前舉辦 2013 台商投資台灣高峰會，計有 11 家台商簽署投資意向書，投資金額高


